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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2 月 24 日在神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神木市财政局局长 杨剑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关

于我市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草案）报告，请予审议。

一、财政预算调整原因

2021 年以来，受煤炭价格变化较大导致收入增幅较大、新冠

肺炎疫情反复需增加防疫支出、争取到专项债需列入预算管理和

化解隐性债务等影响，需要对财政收入进行调增，增加部分支出，

或对一些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按照《预算法》的规定进行

预算调整。

二、财政收支预算调整草案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财力调整情况

年初人大审定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92 亿元，调增 39

亿元，调整为 131 亿元。其中：市本级由 85.5 亿元调整为 123

亿元，调增 37.5 亿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下级上解收入 1.212 亿元，调整为 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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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调增 0.8682 亿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上解上级支出12.5688亿元，调整为28.9688

亿元，调增 16.4 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上解支出新增 5000 万

元，榆林市集中财力上解年初 11.6 亿元，调整为 27.5 亿元，调

增 15.9 亿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上年结余资金调整为 3850 万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21.6481 亿元，调减

8.42 亿元，调整为 13.2281 亿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政府性基金调入 3 亿元，调减 2.9166 亿元，

调整为 834 万元。

新增一般债券收入 1.417 亿元。

年初人大审定的偿还政府性债券 3.5508 亿元，调减 4000 万

元，调整为 3.1508 亿元。

综合上述八项，年初人大审定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可安排财

力为 122.4128 亿元，调增 13.4654 亿元，调整为 135.8782 亿元。

其中：市本级由 115.6174 亿元调整为 128.4510 亿元，调增

12.8336 亿元。

2.支出调整情况

年初人大审定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15.607184 亿元，

调增 12.840921 亿元，调整为 128.448105 亿元。具体调整项目

为：

运转类项目调减 5856.74 万元。

政策性专项资金调增 8.064878 亿元，调整为 30.1005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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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新增扶南资金 1560 万元；新增公办幼儿园临聘教

师工资补助 1935 万元；新增 2021 年公交公司购车补贴及利息等

3050 万元；新增党建工作经费 200 万元；新增防范债务风险

3.933179 亿元；新增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经费 1950 万元；新增冠

状病毒防疫经费 3950 万元；新增弥补以前年度职业年金单位部

分 29000 万元；新增创建文明城市专项经费 1900 万元；新增购

买候机楼和大剧院服务费 2080 万元；新增保障房出售收入安排

支出 6620.25 万元；新增神木市医院弥补不足资金 1200 万元；

调减政策性补贴金 5628.26 万元；调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 6500 万元。

建设类项目资金调增 30717.17 万元，其中：新增高家堡征

地补偿费 8000 万元；新增兰炭产业园区征地款 7147.17 万元；

新增交通局神马路及凉水井道路建设 14170 万元；新增养老院建

设专项经费 1550 万元；新增泥河片区土地征迁项目费用 1800 万

元；调减涉农资金(政策性农业保险)1950 万元。

社保专项支出调增 4900 万元，其中：农村低保调增 2700 万

元，城市低保调增 1200 万元；临时救助金调增 1000 万元。

预留项目支出调增 18000 万元，调整为 142500 万元，其中：

年度正常增加和乡镇工作补贴经费调增 9000 万元，调整为 19000

万元；税收征管经费调减 3500 万元，调整为 4500 万元；办案费

返还调减 2500 万元，调整为 5000 万元；零星维修、设备更新购

置经费调增 8000 万元，调整为 23000 万元；防汛预备金调减 1000

万元，调整为 5000 万元；专项经费预留调增 8000 万元，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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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 万元。

3.平衡情况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调整后市本级可安排财力为 128.4510 亿

元，减去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448105 亿元，净结余由

102.16 万元调整为 28.95 万元，调减 73.21 万元，继续保持收支

平衡，略有结余。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财力调整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年初人大审定的 5.5 亿元调整为 11.2 亿

元，调增 5.7 亿元；政府基金可安排财力由 2.82 亿元调整为

11.775 亿元，调增 8.955 亿元。

2.支出调整情况

政府性基金支出由2.82亿元调整为11.775亿元，调增8.955

亿元。基金专项支出调整项目为：土地储备和整理专项经费调减

3745 万元；新增泥河片区房屋、企业和土地征迁款 1.7 亿元；新

增永兴西路土地补偿项目 4295 万元；新增高新区征地补偿费 1.5

亿元；新增补助下级支出(大柳塔专项债券转贷)1 亿元；马镇饮

水工程神木支线项目 2 亿元；供热工程 1.7 亿元；金控高科城工

程项目 1 亿元。

3.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后市本级可安排财力为 11.775 亿元，

减去支出 11.775 亿元，继续保持收支平衡，无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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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力调整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 24.52 亿元调整为 18.5 亿元，调

减 6.02 亿元。调减原因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陕煤三矿股

权收益减少及公司计提公积金等原因导致股利少上缴 3.24 亿元、

能源集团新成立公司注资、建设等原因导致石窑店矿业公司和汇

能升兴煤矿少上缴股利 2.78 亿元。调出资金由 21.6481 亿元调

整为 13.2281 亿元，调减 8.42 亿元；可安排财力由 2.8719 亿元

调整为 5.2719 亿元，增加可安排财力 2.4 亿元。

2.支出调整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 2.8719 亿元调整为 5.2719 亿元，

调增 2.4 亿元，其中新增神木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金 1 亿元；神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 亿元；

金控集团注册资本金 4000 万元。

3.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后可安排财力为 5.2719 亿元，减去

支出 5.2719 亿元，保持收支平衡，无结余。

经过调整后，本年综合可安排财力 128.45 亿元，安排支出

128.44 亿元，按照上级财政部门要求，本年度未支出的指标，不

允许进行转列支，由财政部门收回统筹安排，因此，将年底未形

成的支出由财政收回，用于安排基本项目建设。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21 年的财政工作已接近尾

声，我们要在剩余的时间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下，认真研究和分析经济形势，紧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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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为圆满完成全年财政

工作任务而努力奋斗！

附表：神木市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草案）表


